附件3： 
申办单位主要筹办工作责任
1、 组建每期活动筹委会、组委会等机构。
2、 按照组委会各部门职责分工开展本活动各项组织、实施、管理、保障工作。
3、 能够承担保障活动活动所需经费。
4、 根据实际需要，以书面形式确定组织机构中其他承办单位、协办单位等，必要时，另行签订法律文件约定。
5、 策划、制定每期活动方案，组织、实施开幕式、闭幕式（颁奖式）等。
6、 制定新闻宣传方案并按照约定执行，该方案包括邀请中央、当地各类新闻媒体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和本活动的计划，以及新闻发布会的组织和实施等。并负担实施该方案所涉相关费用。宣传要求不少于5家新闻媒体，其中中央主流媒体1家，并在每期活动结束一个月后制作宣传工作总结。有条件的单位组织各种与活动相关的文体预热活动，如摄影征文活动等。并在活动结束后1个月内制作活动媒体宣传回顾。
7、 市场开发事宜另行协商。
8、 审批及协调工作
（1） 负责向活动上级主管部门及体育部门履行相关手续。
（2） 负责协调并落实当地政府和其他有关部门共同承担本活动各项组织实施工作。
（3） 负责提交本活动立项审批所需的相关文件，并配合完成立项审批工作。
9、 场地器材保障工作
（1） 负责按要求提供举办每期活动所需场地，包括开、闭幕式场地等，以及场地相关事项的协调工作，并完成开、闭幕式、场地等相关设施的搭建、租借以及现场各区域的实施工作。
（2） 负责按照计划提供活动期间所需的装备器材。
（3） 负责提供本活动期间所需车辆、饮水和餐饮等保障。
10、 行政后勤保障工作
（1） 负责承担邀请专家（1-3人）、组委会官员（1-2人）、活动监督等执行人员的食宿差旅（按财政部相关规定执行）和当地交通并承担费用。
（2） 负责承担活动前期考察及筹备工作相关人员的差旅（火车硬卧，高铁/动车二等座；高铁/动车3小时以上可选乘飞机经济舱）、食宿（三星级）和当地交通费用。
（3） 负责按照制定的报名方案，组织报名工作。
（4） 负责编制、印制、发放各种文件、宣传册、手册、秩序册、证件及奖品。
（5） 负责网络、电话等通讯设施以及电脑、打印机、复印机、文具等办公设备及用品。
11、 安全保障工作
（1） 承担安全保卫工作，并制定安全保卫方案；安保人员数量满足需求。
（2） 承担活动现场治安、消防、医疗救护、气象服务等保障工作。
（3） 负责意外事件的处置并及时通报。
（4） 负责为本活动投保公众责任险，出险时立即通知并及时协调保险机构进行理赔。
12、 其他工作
（1） 负责媒体记者的食宿接待、往返差旅、当地交通、车辆安排等工作及劳务费。
（2） 在每期活动举办完毕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提交一份总结报告。
（3） 负责作为联合主办及承办方应承担的其他必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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